
長庚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四技甄選入學第二階段複試考生協助補助申請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考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 

甄選入學
報名序號 

（本校為237開頭10碼） 甄選入學報名
系/群(類) 

 

系 群(類) 

E-mail 
 

 

戶籍地址 
□□□-□□(郵遞區號3+2碼） 

身分別勾選 

(擇一勾選) 
□低收入戶考生 □原住民考生 □中低收入戶考生 
（低收、中低收、原住民考生，甄選報名系統已繳資料者免附證明文件） 

戶籍/居住地址 
請檢附證明文件 

□當日往返，不需申請住宿費 □戶籍地址(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居住地址(僅補助聯合會報名資料內，填寫之居住地址) 

住宿費補助 

請檢附證明文件 

□發票 □收據 住宿費金額：NT$ 元(最高補助上限NT$1600元) 

※發票/收據日期為本校辦理複試日期(前一日或當日) 

※發票或收據抬頭：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統一編號：02612809 

交通費補助 

請檢附證明文件 

□捷運之購票證明文件 □國內線飛機之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 

□客運/公車票根 □船舶之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 

□火車票根 □高鐵之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 (以標準車廂為補助上限) 

匯款帳戶: 
 

(限考生本人帳戶) 

□郵局 □銀行名稱：

郵局/銀行帳號： 

 

 

 

 

 

 

 
((郵局/銀行存摺影本黏貼處)) 

申請人簽章: 

本人保證以上提供資料均係屬實，如有虛偽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退還補助款。 

審核結果 

(本欄由審核單位填寫) 

交通費:□金額： 元 

住宿費:□金額： 元 合計補助金額：NT$ 元 

※此補助凡設籍地或居住地在新北市及桃園市地區之考生不予補助交通費及住宿費。 
※請於本校甄試面試結束後，一週內以限時掛號寄回票根/購票證明及補助申請表(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收件地址: 33303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61號 教務處招生組收，信封上請註明「甄選入學補助申請」 


